
货币资金管理办法 

 

为使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货币

资金管理更加科学、规范，结合基金会工作特点，制定本管

理办法。 

一、本办法所指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

货币资金。 

二、货币资金必须集中由财务部统一管理，所有货币资

金收支都必须纳入财务部统一核算。其他任何部门未经财务

部授权或委托，不得擅自办理收付业务和开具各种捐款收入、

支出等票据，不得设立“小金库”。 

三、现金 

（一）现金是指存放在财务部，由出纳人员经管的货币，

也称为库存现金，它包括人民币和外币。 

（二）现金的管理 

1、现金使用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办理现金的收付。现金支付范围： 

（1）职工工资、津贴； 

（2）个人劳务报酬； 

（3）按规定发给个人的绩效奖励； 

（4）各种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按规定对个人的其他支出； 



（5）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 

（6）按规定支票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 

（7）确需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 

2、为确保现金的安全，避免库存大量现金，应核定一定

数量的库存现金限额。库存现金是为保证日常零星开支的需

要，允许留存的现金最高限额一般为 3—5 天的零星开支需

要量，超过库存限额部分的现金应在当天解缴银行，以确保

现金的安全。 

3、接受捐赠、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发生的现金收入应及

时送存银行，不得坐支现金；不得用不符合规定的凭证抵账；

不得谎报用途套取现金；不得公款私存。 

交款人向财务交纳现金，会计人员开具收款收据并注明

缴款事由，出纳人员根据收款收据清点现金入库。 

4、现金日常保管应存放在专用保险柜中，要做到日清日

结。有外币收支业务的，应单独设置外币现金日记账。月度

终了，现金日记账余额与总账现金余额应当相符。会计主管

要不定期进行检查。 

5、大额现金存取需两人以上同行，确需派专车接送的，

经领导批准后由办公室安排。 

四、银行存款 

（一）银行存款是指存放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

资金。 



（二）银行帐户的开立，必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银行

帐户管理办法》以及财政部相关部门关于银行帐户管理的规

定，严格控制银行帐户的设立数量。 

（三）银行存款的管理 

1、银行存款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公益活动、提供服务支

出等收支业务，除少量使用现金外，多是通过银行结算的收

付过程完成。因此，要加强对银行存款的内部控制。 

2、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及时逐笔登记所发生的收支业

务，做到日清月结，并与总账、银行存款账户余额核对相符。 

3、定期与银行对账。定期向银行索取对账单，及时核对

银行存款余额，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如有差额或长

期未达账款，应逐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四）银行结算的办理 

银行的结算方式有：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

支票、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信用卡和信用证等，银

行结算方式主要是网银。 

支票是单位或个人签发，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

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1、支票种类：常用的支票有两种，分别为现金支票和转

账支票。现金支票只限出纳员提取现金使用。 

2、支票签发：支票的签发要符合银行要求，填写内容要

齐全。 



3、支票使用：支票使用要符合银行要求，禁止签发空头

支票和远期支票。 

4、支票保管：支票应存放在保险柜内，由专人负责保管。 

（五）定期与银行对帐，银行对帐单必须由开户银行提

供并加盖开户银行结算章。银行对账单如发现不一致的现象，

应查明原因。属于记帐错误的，应及时调整；属于未达帐项

造成的，应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六）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逐笔列出未达账项的时间、

金额，查明未到原因，及时清理。如果出现差错，必须通过

查阅凭证，查明原因，及时更正。 

（七）财务主管人员应当不定期对“银行存款”、“银行

存款日记账”、银行对帐单进行抽查，对支票和印鉴的保管进

行检查，以确保银行存款的安全完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五、其他货币资金 

（一）其他货币资金是指除现金、银行存款以外的各种

货币资金，主要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

存款等。 

（二）其他货币资金的管理 

本会应及时办理其他货币资金的结算，对于逾期尚未办

理结算的其他货币资金，按规定及时清理。 

有价证券是对外投资、购买债券等获取的有价值证券，

应视同其他货币资金进行管理，并建立辅助账，由出纳人员



登记保管，每年清点与对外投资科目相核对。 

六、外汇资金应选用外币业务发生当日国家公布的汇率

作为折合汇率。 

七、本办法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经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